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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12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競賽規則 

一、各參賽學生必須依照日程表所規定之競賽時間準時報到，不得無故缺席。 

二、參加競賽學生一律穿著國中制服或國中運動服，競賽當日請佩戴編號牌及攜帶國中學

生證，以便核對。 

三、未帶學生證到場者。如經帶隊老師證明係參賽學生本人無誤，則由參賽學生填寫切結

書後准予應考且不予扣分。 

四、參賽者請勿攜帶手機、行動載具、題庫及非比賽規定之物品入場，凡攜帶入場者則扣

該項總分 10分。 

五、競賽進行中，各校指導老師不得進入競賽場地。 

六、學科測驗：依競賽規則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七、術科競賽： 

（一）凡遲到 10分鐘不得進場，列為缺考，如有特殊情事時間不予延長。 

（二）競賽使用之工具，由競賽組依編號分配，除有特殊情形外，不得要求更換。自備

工具，則請於競賽前自行準備妥當。 

（三）競賽學生除規定自備之工具外，不得夾帶其他工具入場，如夾帶其他工具，一律

沒收，待競賽完畢再歸還。 

（四）競賽所需之材料，由承辦學校統籌分配使用。 

（五）競賽時間內，不得自場外補送任何物品進場。 

（六）冒名頂替者，取消競賽資格。 

（七）競賽時間參加競賽學生，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照規定予以扣分： 

1.發出不當響聲或高聲喊叫者，扣總成績 10分。 

2.未經評審、監場委員許可，擅自離開或變動作業位置，扣總成績 20分。 

3.故意破壞試場器具、設備或故意阻擋他人使用者，扣總成績 10分。 

4.其他不軌情事，經評審、監場委員共同認定，得令其出場，取消競賽資格。 

八、競賽過程中如有疑義，得原地舉手發問，但所耗時間不予扣除。 

九、參賽學生於競賽過程中，如因故須離開試場時，須經評審委員核准，並派員陪同，始

可離開，但時間不得超過 10分鐘，並不予折計。 

十、競賽時間截止，即停止作業，否則不予計分，試題及由主辦單位提供之工具物品及材

料等，不得攜出場外。 

十一、本規則經技藝競賽協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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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12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 -美髮】術科題庫 
 

一、題目名稱：第一題：創意編髮（以 U型冠頂區為設計重點） 

二、競賽時間：60分鐘 

三、說    明： 

1.比賽及評分時，假人模特兒不可做任何記號，違反規定不列入評分。 

2.限以編髮技巧完成，需分為二區以上（含二區）設計；且至少運用 2種以上編髮技

巧（含二種，其中一種需為多股編技巧）。 

3.不可使用逆梳技巧及鐵絲。 

4.髮型不可裝戴任何飾品、髮棉、填充物及使用噴霧性染髮劑。 

5.非規定內之工具，不得攜帶進入考場；如有違反規定，由試場暫為保管，競賽後歸

還。 

6.頭髮未做編髮技巧性處理，視為未完成；時間內未完成作品，亦不列入評分。 

7.競賽過程之工作態度及衛生行為皆列入評分。 

四、自備工具： 

白色工作服、尖尾梳、大板梳、噴水器(空)、鯊魚夾、鴨嘴夾、橡皮圈(黑色)、髮

膠、U型夾、黑色毛夾、髮麗香、護髮油(霜)、工具籃、定型液、白色毛巾、各式梳

子。(不得使用噴霧式亮油) 

五、大會準備工具： 

黑色 20吋藍底連頭顱假髮（含腳架）。 

六、評分項目： 

1.整體美感：25﹪ 

2.技巧性及光澤度：25﹪ 

3.創 意 性：20﹪  

4.符合主題：20﹪ 

5.工作態度及衛生行為：10﹪  

七、注意事項： 

1.凡遲到 10分鐘不得進場，列為缺考。 

2.競賽學生除規定自備工具外，不得夾帶其他工具入場。 

3.冒名頂替者，取消競賽資格。 

4.競賽過程需穿著白色工作服，服裝未依規定者，扣術科該項競賽總分 10分。 

5.競賽過程大聲喧嘩者、擅自離開座位或其他不軌行為等，則依競賽規則扣 10分。 

6.競賽過程中如有疑義，得原地舉手發問，但所耗時間不予扣除。 

7.違反競賽規定（第三項說明 3-5及第四項自備工具），扣總分 10分。 

八、若總分相同，比序標準為(1)整體美感(2)技巧性及光澤度(3)創意性(4)符合主題(5)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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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12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 

【家政職群 -美髮】術科題庫 
 

一、題目名稱：第二題 創意編髮（自行創意設計） 

二、競賽時間：60分鐘 

三、說    明： 

1.比賽及評分時，假人模特兒不可做任何記號，違反規定不列入評分。 

2.限以編髮技巧完成，需分為二區以上（含二區）設計；且至少運用 2種以上編髮技

巧（含二種，其中一種需為多股編技巧）。 

3.不可使用逆梳技巧及鐵絲。 

4.髮型不可裝戴任何飾品、髮棉、填充物及使用噴霧性染髮劑。 

5.非規定內之工具，不得攜帶進入考場；如有違反規定，由試場暫為保管，競賽後歸

還。 

6.頭髮未做編髮技巧性處理，視為未完成；時間內未完成作品，亦不列入評分。 

7.競賽過程之工作態度及衛生行為皆列入評分。 

四、自備工具： 

白色工作服、尖尾梳、大板梳、噴水器(空)、鯊魚夾、鴨嘴夾、橡皮圈(黑色)、髮

膠、U型夾、黑色毛夾、髮麗香、護髮油(霜)、工具籃、定型液、白色毛巾、各式梳

子。(不得使用噴霧式亮油) 

五、大會準備工具： 

黑色 20吋藍底連頭顱假髮（含腳架）。 

六、評分項目： 

1.整體美感：25﹪ 

2.技巧性及光澤度：25﹪ 

3.創 意 性：20﹪  

4.符合主題：20﹪ 

5.工作態度及衛生行為：10﹪  

七、注意事項： 

1.凡遲到 10分鐘不得進場，列為缺考。 

2.競賽學生除規定自備工具外，不得夾帶其他工具入場。 

3.冒名頂替者，取消競賽資格。 

4.競賽過程需穿著白色工作服，服裝未依規定者，扣術科該項競賽總分 10分。 

5.競賽過程大聲喧嘩者、擅自離開座位或其他不軌行為等，則依競賽規則扣 10分。 

6.競賽過程中如有疑義，得原地舉手發問，但所耗時間不予扣除。 

7.違反競賽規定（第三項說明 3-5及第四項自備工具），扣總分 10分。 

八、若總分相同，比序標準為(1)整體美感(2)技巧性及光澤度(3)創意性(4)符合主題(5)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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